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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企业财产类保险附加免检保险条款 
 

第一条  凡投保我公司企业财产类保险（以下简称“主险”）的投保人可投

保本附加险。凡涉及本附加险的约定，均应采用书面形式。 

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；本附加险未尽事

宜，以主险条款为准。主险合同效力终止，本附加险合同效力亦同时终止；主险

合同无效，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。                

 

第二条  兹经双方同意，如果预计索赔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万元，被保险

人无需事先同保险人协商即可着手修复，但应向保险人递交一份附有支持文件的

全面的书面事故报告，并保留所有损失照片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